附件

桂林市住宅小区                 物业服务成本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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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2月9日

根据桂林市价格工作部署要求，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对桂林市25个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企业2023-2025年财务数据进行成本调查，现采取询价方式选取具有会计、审计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成本审核、会计审核服务。项目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采购单位：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项目名称：桂林市25个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管理企业2023-2025年财务数据成本调查。
二、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起至2026年6月31日。
三、服务内容
在2026年6月20日前，对桂林市25个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的2023-2025年物业账目财务数据及重要运行指标进行调查采集和审核；采集和审核内容包含物业服务企业基本情况、物业服务成本支出情况、物业服务收入情况、物业服务人员薪酬情况、固定资产及折旧情况、物业服务定价成本核定，调查采集和审核完毕后于2026年6 月31日前出具调查审核报告。
四、服务质量要求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8 号令《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的相关规定，严格遵循甲方对成本调查报告编制工作在内容、深度及人员配置方面的要求，按时、按质完成《桂林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成本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

五、单位资质要求

（一）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具有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审计相关内容、且已纳入“广西政府采购网”供应商库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二）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单位不得参加询价报价。

（三）有价格成本调查等经验。

六、本项目服务费用

本项目采购预算8万元以下，报价必须包含资料收集费、调研考察费、培训费、资料印刷费、工作经费、技术服务费、人工费、利润、税金等完成本项目服务所需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超过预算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七、成本调查服务费支付办法和方式

（一）服务费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二）具体支付期限和方式。

1.第三方向我委提交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全部正式书面文本及电子版，经验收合格后，第三方按我委的财务管理制度办理合同款申请手续，我委在收到第三方完备的请款材料后，需向财政提交支付申请，财政拨付款项后，付清金额款项。
2.因第三方提交的报告不符合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时，由第三方负责免费修改，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八、报价人须知  

（一）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二）报价文件应于2025年12月16日前提交给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调控和成本调查监审科（临桂区青莲路投资发展大厦北楼22楼2207号办公室）

（三）报价文件组成

1.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2.服务提供方简介（规模、实力、提供服务能力等）；
3.服务提供方报价单（报价应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

4.项目计划书（包括项目组织实施方案、人员配置、进度安排等）；

5.服务提供方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说明和资料。

（四）提交材料的形式

1.材料一式二份加盖公章，材料提交时必须密封。

2.材料应用A4纸打印。

（五）询价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九、确定成交  

由采购人根据符合条件的报价人提供的服务方案和相关材料，综合考虑服务方案、人员组成、业绩、报价等确定成交供应商。

